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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告  

<<新能源公交车补贴政策出台 磷酸铁锂

电池产业有望反弹>> 2019-05-08 

<<需求旺盛景气回升 硅片价格小幅上

调>> 2019-01-29 

<<青海-河南特高压获核准 新一轮建设高

峰或将来临>> 2018-10-25 
 
 

配额制出台助力消纳 建立新能源发展长效机制 

——电力设备与新能源行业动态点评 

 

股票名称 
EPS PE 

19E 20E 19E 20E 

隆基股份 1.11 1.41 22.52 17.73 

通威股份 0.82 1.03 19.78 15.74 

金风科技 0.84 1.08 13.36 10.39 

资料来源：长城证券研究所 

 

 事件：5 月 15 日，发改委、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建立健全可再生能源

电力消纳保障机制的通知》（发改能源〔2019〕807 号）,对各省级行政区

域设定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建立健全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

机制，促进可再生能源持续健康的长效发展。 

 与第三版征求意见稿比较：1）《通知》采用“消纳责任权重”替代了原文

件中使用的“配额”，“配额”侧重行政的强制性，“消纳责任”更侧重于

市场化交易，体现各参与主体承担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的政策初衷。

2）增加了 2019 年各省级行政区域的消纳责任权重，并提出 2019 年模拟

运行并对市场主体进行试考核；3）根据各省份的现状，适当下调了新疆

等省份消纳责任权重。 

 2018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全部发电量比重从2012年的20%提高到2018

年的 26.7%，可再生能源成为我国新增电力的主力，消纳已成为主要问题。

消纳保障机制可以解决可再生能源消纳的问题，降低可再生能源弃电比

率，是新能源发展的长效机制。我们认为未来全社会用电量将保持稳健增

速，同时可再生能源发电消纳比例也会逐步提升，伴随新能源发电成本的

快速降低，有利于我国新能源发展长期发展打开增量空间。 

 《通知》明确规定了各类市场主体的责任：1）各省级能源主管部门牵头

承担落实责任，组织制定本省级区域的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实施方案，并

将方案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2）售电企业和电力用户协同承担消

纳责任；3）电网企业负责组织实施经营区内的消纳责任权重落实工作。

并提出分两个层次对消纳责任权重完成情况进行监测评价和考核，一是省

级能源主管部门负责对承担消纳责任的市场主体进行考核，二是国家按省

级行政区域进行监测评价。2019 年模拟运行并对市场主体进行试考核。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全面进行监测评价和正式考核。 

 假设 2019 ~ 2020 年发电量增速分别均为 5%，在最低约束和激励性两种

场景下，2020 年非水可再生能源消纳电量较 2018 年差额分别为 1950 亿

千瓦时和 2145 亿千瓦时。假设 2018 年风电和光伏的平均利用小时数分别

为 2095 小时和 1115 小时，则若全额发展为风电，这两种场景下对应风电

装机量分别为 93GW 和 102GW，若全额发展为光伏，这两种场景下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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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的装机量则分为 175 和 192GW。 

 投资建议：《通知》出台，有利于提升可再生能源的消纳能力，建立新能

源发展的长效机制。中期来看，未来两年非水可再生能源消纳量仍存在差

额，有利于提升新能源的装机。推荐关注隆基股份、通威股份、金风科技。 

 风险提示：政策推进进度不及预期、系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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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员承诺 

本人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或相当的专业胜任能力，在执业过程中恪守独立诚信、勤勉尽职、谨慎客观、公平公正的原

则，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本报告反映了本人的研究观点，不曾因，不因，也将不会因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意见或观点而直接或间接接收到任

何形式的报酬。 

特别声明 

 《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已于 2017 年 7 月 1 日 起正式实施。因本研究报告涉

及股票相关内容，仅面向长城证券客户中的专业投资者及风险承受能力为稳健型、积极型、激进型的普通投资者。若您并非上述类型的投资者，请

取消阅读，请勿收藏、接收或使用本研究报告中的任何信息。 

因此受限于访问权限的设置，若给您造成不便，烦请见谅！感谢您给予的理解与配合。 

免责声明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证券）具备中国证监会批准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本报告由长城证券向专业投资者客户及风险承受能力为稳健型、积极型、激进型的普通投资者客户（以下统称客户）提供，除非另有说明，所

有本报告的版权属于长城证券。未经长城证券事先书面授权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和发布，亦不得作为诉讼、仲裁、

传媒及任何单位或个人引用的证明或依据，不得用于未经允许的其它任何用途。如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为长城证券研究所，且不得对本报

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本报告是基于本公司认为可靠的已公开信息，但本公司不保证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本报告所载的资料、工具、意见及推测只提供给客户作

参考之用，并非作为或被视为出售或购买证券或其他投资标的的邀请或向他人作出邀请。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

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  

长城证券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可参与、投资或持有本报告涉及的证券或进行证券交易，或向本报告涉及的公司提供或争取提供包括投资银行业

务在内的服务或业务支持。长城证券可能与本报告涉及的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关系，并无需事先或在获得业务关系后通知客户。  

长城证券版权所有并保留一切权利。 

长城证券投资评级说明 

公司评级： 

强烈推荐——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股价相对行业指数涨幅 15%以上; 

推荐——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股价相对行业指数涨幅介于 5%~15%之间; 

中性——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股价相对行业指数涨幅介于-5%~5%之间; 

回避——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股价相对行业指数跌幅 5%以上 

行业评级： 

推荐——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整体表现战胜市场; 

中性——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整体表现与市场同步; 

回避——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整体表现弱于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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